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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中国资产评估协会会员管理办法
（征求意见稿）》修订说明
    
为深入贯彻落实2023年2月印发的《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财会监督工作的意见》精神，衔接自律惩戒制度体系，优化会员管理流程，中国资产评估协会（以下简称中评协）对《中国资产评估协会会员管理办法》（中评协〔2023〕13 号，以下简称《办法》）进行修订，形成征求意见稿。现将修订情况说明如下：
一、修订的必要性
《办法》对执业会员基于特定严重事由（如因受刑事处罚、签署虚假报告、拒不履行章程义务等）予以除名作出了规定，并设置了相应的调查上报与确认程序，具体由信息会员部按照会籍管理程序操作。为了体现惩戒程序的统一规范，需要对除名处理程序移入《中国资产评估协会会员自律惩戒办法》。
[bookmark: _Hlk218538272]二、修订过程
中评协高度重视《办法》的修订工作，对《办法》进行了全面梳理，结合行业发展实际和监管要求，确定了修订方向和主要内容。在确保修订内容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和监管政策要求的基础上，听取了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、计划单列市资产评估协会和机构治理委员会的意见建议，经过反复论证和打磨，最终形成了《办法》（征求意见稿）。
三、基本框架
《办法》（征求意见稿）分为总则、会员入会登记、会员变更登记、会员资格年度检验、会员注销登记、纪律监督和附则共七章68条，具体内容如下：
第一章“总则”。共5条，主要包括制定依据、会员分类、执业要求、职责分工、会员证书形式等内容。
第二章“会员入会登记”。共两节13条，主要包括执业会员和单位会员的入会条件、入会登记程序、证书发放等内容。
第三章“会员变更登记”。共两节24条，主要包括执业会员和单位会员的变更登记程序、证书换领等内容。
第四章“会员资格年度检验”。共13条，主要包括会员资格年检时间、年检内容、年检方式、年检程序、年检公告等内容。
第五章“会员注销登记”。共两节7条，主要包括执业会员和单位会员的退会、自动丧失会员资格、注销登记程序、证书注销等内容。
第六章“纪律监督”。共2条，主要包括执业会员未按规定办理变更登记和年检的处理，以及工作人员违规处理等内容。
第七章“附则”。共4条，主要包括会员关系、非执业会员管理、办法解释权以及本《办法》施行时间等内容。
四、主要变化
本次修订充分考虑制度衔接和行业管理现状，根据资产评估行业发展和会员管理工作实际需要，对以下内容进行了完善和调整：
（一）强调了执业会员从事业务的时点。
增加“执业会员与所在资产评估机构签订的劳动合同解除或者终止的，……不得继续在该资产评估机构从事业务”表述，明确了执业会员在资产评估机构从事业务的标志点，执业会员的权利义务与劳动合同的紧密关联，执业会员与所在机构的劳动合同解除或者终止后，即不得继续在该机构从事业务。
（二）衔接自律惩戒程序。
优化执业会员注销登记相关规定，对执业会员拒不履行《章程》规定义务等应予自律惩戒的行为处置，调入《中国资产评估协会员自律惩戒办法》。将执业会员因故意犯罪或者在从事评估、财务、会计、审计活动中因过失犯罪已经受刑事处罚的，不再设定除名惩戒，明确为自动丧失会员资格，按会籍管理程序办理。修订后的《办法》，彻底解决程序双轨问题，构建“实体法定责、程序法追责”的清晰逻辑，增强制度的刚性约束与可操作性。
（三）文字调整。
吸收各地意见建议，对相关文字进行了调整，对部分表述内容进行了规范和完善。


— 2 —


— 1 —


